
西安邮电大学教师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流程

学术交流合作

各会签部门签署审核意见

所在院系签署审核和政审意见

一般性对外工作交流

提前 2个月国际处网站下载《西安邮电大
学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申请表》，并填写

一般性对外工作交流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提供出访背景，出访任务，出访人员

日常分工及参团必要性

2.外方邀请函（翻译件）

3.出访行程

4.《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》

5.《因公出访任务行前公示表》（公示期

为 5个工作日）

6.提供出访经费明细表

3.

学术交流合作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教学科研人员出国任务申请表》

2.外方邀请函（翻译件）

3.出访行程

4.《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》

5.《因公出访任务行前公示表》（公示期

为 5个工作日）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签署审核意见

主管校领导签署审核意见

提前 2个月国际处网站下载《西安邮电大
学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表》，并填写

人事处同时审核办理

《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》

（政审环节）



回国 7天内上交护照，并完成出访报告，
回国公示等手续备注：

1.学术交流合作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、科学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
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。其他活动均属于一般
性对外工作交流。

2.省外办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（县处级及以下）手续，3 个工作日内完
成护照手续，签证手续根据各国使（领）馆规定办理。

办公地点：办公楼 215 室

联系电话：88166147

负责人：杨勇

国际处持以上材料赴省外办办理批
件，护照，签证等手续
（办理时限见备注 2）

正式出访前一周进行行前（保密）教育，以面谈，
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

提供国际往返机票，国际处确认时间无误
后，正式出访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收齐所有材料后，5个

工作日内准备好上报文件


